 采购需求
为了落实区政府城市化管理的工作目标，实现辖区内道路“永远保持干净”及道路专业化管理，中心按照市、区政府要求，积极推动环卫市场化运行，促进环卫体质改革向纵深发展，在道路委托作业方面，从规模较小，包分散，向道路委托作业规模化、集团化、规范化发展，依据往年道路清扫保洁招标工作汲取的经验，特制定朝阳环卫中心二队道路清扫保洁招标方案。
一、招标工作要求
1、本次公开招标，根据此次委托清扫道路的特点，涉及将台地区部分道路15条道路，面积249687.44平方米。招标服务期限为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。
	包号
	标的名称
	采购包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	数量
	合同履行期限
	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

	1
	二队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项目
	199.749952
	1项服务（清扫保洁服务）
	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
	要求根据北京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规范完成249687.44平方米道路清扫服务，详见招标文件“第五章采购需求”。




二、服务要求

1、清扫区域情况：详见道路清扫保洁台账明细表

	序号
	道路名称
	起止点
	道路总面积（㎡）

	1 
	东八间房路
	五环桥-东坝界
	30690.38

	2 
	芳园南路
	东四环路-将台路
	20909.69

	3 
	大青寺路
	亮马桥路-东四环北路
	14079.25

	4 
	驼房营路
	将台路南段-酒仙桥界
	21768.72

	5 
	驼七路
	驼房营路-东坝界
	10348.97

	6 
	将台办事处门前路
	酒仙桥路-芳园南路
	8298.07

	7 
	南滨河路
	机场辅路-驼房营桥
	10583.54

	8 
	雍家坟村村级路
	雍家坟村内
	5318.48

	9 
	东八间房北路
	酒仙桥北路-将台路
	10385.74

	10 
	将台路
	驼房营路-东坝界
	29598.80

	11 
	IT产业园路
	酒仙桥北路-万红东路
	42832.27

	12 
	将台东路
	IT产业园路-将台路
	16591.45

	13 
	康乐路
	驼房营
	6171.36

	14 
	北滨河路
	芳园西路-芳园南路
	4260.82

	15 
	北滨河路
	芳园南路-驼房营路
	17849.90

	总计
	249687.44




2、作业内容：做到“全覆盖、全要素”，着力改善委托道路的环境面貌，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延伸，进一步提升街道人居环境质量。作业范围“墙根至墙根”，整体提升委托道路环境卫生质量，作业要素涵盖道路环境保障各方面，包括路面清扫保洁、绿地捡拾、门前三包、小广告清除、清理雨水口、处理大件垃圾等，切实做到清扫保洁无遗漏、无盲区、无死角。
3、合理安排人员，每天集中清扫二遍，全天巡回保洁，休息时段安排快速保洁，搭建全时段动态保洁机制。每天7:00点（夏季6：00点)前完成集中清扫工作，穿插快速保洁。巡回保洁时间每30分钟完成一次，基本实现保洁工作全天候、常态化。
保洁作业要做到全员出动、全面清洁、全域深化。细化责任分工，落实责任地域，实现街道环境卫生清扫保洁无遗漏、无盲区、无死角，做到环卫保洁内容的全覆盖。
4、作业定额：人工保洁面积为5000平米/人，保洁人数总计为67人。（含15%的替班人员）。

三、人员、车辆及其他要求
1、人员配置：按照包所需人员数量，需提供现有人员证明及需招工计划。
2、作业车辆及工具：机械、电动及人力车辆、设备、工具配备数量充足，性能可靠、设备齐全及完好。
3、管理人员职称及学历要求：具有高、中、初级职称，中专及大专以上学历。
4、参与此次公开招标且中标的公司，需要全部接纳原负责清扫该中标区域内的保洁公司人员，被接纳人员本着自愿原则，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从事此项工作。中标公司对于接收人员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不低于现标准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缴纳接收人员社会保险，确保顺利交接，平稳过渡。
5、参与此次公开招标且中标的公司不得将所中包拆分或转包，出现此类现象，甲方有权终止合约。
6、信誉要求：近三年内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记录（没有涉及与项目承包合同的签订或履行有关的法律诉讼或仲裁，以及合同的履约率）。

四、作业标准及作业质量考核
1、委托道路同专业执行同等标准《北京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要求与作业规范》京政容函〔2013〕570号文件。
 2、除市、区及中心各级进行专业检查之外，将委托朝阳区网格监督中心作为第三方对委托道路进行检查考核。
[bookmark: _Toc31655][bookmark: _Toc27644][bookmark: _Toc6896]3、依据《环卫中心量化考核体系评分细则》，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, 对委托责任单位的业务作业质量进行检查考评。根据作业工艺和作业面积，安排相应的检查科目和采样数量。对发现的问题，限期整改，出现扣分情况，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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